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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科技发展的决定》、自治区政府《关于印发实施科技强区纲要的通知》和《阿拉善盟“技术创新引导工程”工作方案》精神，充分发挥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在创新体系和企业创新能力建设中的引导与示范作用，规范和加强我盟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的管理，完善自主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依据《科学技术进步法》并参照《内蒙古自治区企业研究开发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结合阿盟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为推进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建设，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对国民经济主要产业中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创新业绩显著、具有重要示范和导向作用的企业研究开发中心，予以认定，并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以鼓励和引导企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条  企业研究开发中心是企业中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科研开发实体或组织，是企业技术开发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盟科技局、盟经委、盟工会负责盟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的组织认定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认 定
 第四条  盟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的认定每年组织一次。 
 第五条 申请盟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被认定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的企业必须在本领域本行业业绩突出，效益良好，近3年连续盈利。
（二）企业领导重视企业研究开发工作，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一定的经济、技术实力，能为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建设提供研发场所、资金、设备等必要的条件。
（三）被认定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的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及经济效益良好，重视科技投入，研究开发经费来源有保障，企业年度科技开发投入经费占企业年销售额的3%以上。
 （四）具有较完善的研究、开发、试验条件和质量保证体系。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较高的研究开发投入，技术与创新水平在盟内同行业中处于先进地位。
 （五）具有稳定的技术人才队伍和技术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科技人员队伍结构合理，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人数的10%，专门从事技术研究开发人员占专业技术人员的30%（原则上工作关系虽不在企业，但被企业聘请从事技术开发或项目合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计算在内），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创新人才优势。
 （六）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组织体系较为完善，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具有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技术创新绩效显著。　　
 （七）企业前两年内（指申请认定之日起向前推算两年）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请认定企业研究开发中心：1、有确定的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行为的；2、涉嫌涉税违法正在接受审查的。
第三章  申报与审批
第六条  盟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的申报，由承担单位提交申报材料，本地区科技、经济、工会等主管部门初审，签署意见后，报盟科技局。
第七条    盟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申报需提供的材料：
（一）     阿拉善盟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申报书（附件一）。
（二）     阿拉善盟企业研发中心申请报告（附件二）。
（三）     阿拉善盟企业研发中心评价表（附件三）。
（四）     阿拉善盟企业研究开发中心主要研发人员学历、职称证明（复印件）等材料。
申报材料一式五份，同时报送电子文档。
 第八条  审批
（一）盟科技局会同盟经委、盟工会对申请认定研究开发中心的企业情况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进行核实和认定。必要时可聘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小组进行评审，依据评审结果进行认定。
（二）通过认定的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由盟科技局、盟经委、盟工会共同下达批复文件，授予“阿拉善盟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称号，并颁发证书和牌匾。
第四章组织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九条   盟科技局、盟经委、盟工会共同组成“阿盟企业研发中心认定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对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的评审、认定、检查、考核。
第十条  本地区科技、经济、工会等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的初审、申报工作。对已认定的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工作进行检查、并督促其相关材料的上报等工作。
第五章  考核与管理
第十一条  盟科技局、盟经委、盟工会对认定的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并在科技计划立项上给予优先考虑。
第十二条  为加强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的管理，实行年报制度。每年年底各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应将年度工作总结及评价指标体系表报本地区科技、经济、工会等主管部门初审后报盟科技局。盟科技局会同盟经委、盟工会进行年审。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三条  盟科技局、盟经委、盟工会对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实行动态管理，每年对其运行情况进行一次检查评估。对运行良好、绩效突出的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盟科技局、盟经委、盟工会将推荐申报自治区级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对评估不合格者，责成其限期整改，对连续两次评估不合格者，撤销其“阿拉善盟企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的资格，并收回证书及牌匾。
第六章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阿拉善盟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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